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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通过明清档案、明清实录、天一阁藏科举录和相关地方志的互相印证和比勘,对苏州地方志中记载的明清

进士资料讹误情况作了分析和归纳,并揭示了部分讹误产生的原因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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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进士是一个地方精英人士的主要代表,无疑是地

方志记载的重点内容.为此,地方志的编纂者们设立

了科第、名臣、文苑、文学、儒林、节义、艺文等条目,详
细记载了进士们的及第年份及其履历、生平事迹和著

述.然而,限于编纂者水平、资料来源等多方面的限

制,地方志所记载的科考年份和履历存在着许多讹

误,无疑给研究地方精英群体的研究者们带来了一定

的困扰.
近年来,明清科举资料和一批宫廷档案先后编辑

成册出版,如天一阁藏科举录选刊、«清代官员履历档

案全编»«朱卷集成»等,加之«明实录»«清实录»«礼部

志稿»«清秘述闻»«国朝御史题名录»«大清缙绅全书

集成»等传世文献,为明清进士相关资料的勘误提供

了丰富而可靠的资料.
明清时代的苏州,编纂了府志、县志和乡镇志等

多部地方志.有明一代,苏州地区编纂的府志和县志

就达９４部之多[１].存世的明清苏州地方志,也保留

了大量的进士资料.本文通过明清实录、天一阁藏科

举资料、编辑成册的明清档案,并参照苏州以外的地

方志记载,与苏州地方志进行比勘和印证,对其所记

载的明清进士资料讹误进行归纳分类,并进而揭示部

分讹误产生的原因.
一、讹误例说

通过比勘,苏州地方志中的进士资料有以下几种

讹误.

(一)科第时间和考试科目有误

１．乡试时间有误

吴县进士倪天民,«正德姑苏志»卷六记载其中举

时间是“成化十年甲午科”[２],«成化十三年丁酉科顺

天府乡试录»则记载:“第四名倪天民,武功中卫军余,
诗.”[３]按,倪天民户籍为武功中卫匠籍.按明代典

制,其参加乡试之地为顺天府.“成化十年甲午科”,
当为“成化十三年丁酉科”之误也.

２．进士及第时间有误

昆山进士吴璘,«正德姑苏志»卷六记载其中进士

的时间是“正统十三年”[２]１６６,«景泰二年进士登科录»
则载:“吴璘,贯应天府上元县,匠籍.直隶昆山县人,
应天府学生.”[４]“正统三年”,当为“景泰二年”之误

也.吴江进士徐师曾,«康熙吴江县志»记载中进士的

时间为“嘉靖二十六年”,«嘉靖三十二年进士登科录»
载:“贯直隶苏州府吴江县,民籍.县学增广生.”[５]

“嘉靖二十六年”,当为“嘉靖十二年”之误也.吴江进

士吴承焘,«康熙吴江县志»记载中进士的时间为“嘉
靖二十九年”,«嘉靖三十二年进士登科录»载:“贯直

隶苏州府吴江县,匠籍.”[５]１３６“嘉靖二十九年”,当为

“嘉靖三十二年”之误也.

３．考试科目有误

明代科举考试规定:在乡试和会试中,第一场考

试中的“五经”考试,每经各出四道题目,由考生各取

一经答题.所以,明代的进士登科录、会试录、乡试录

中,一般都载有考生考试的“五经科目”.上文所举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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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民除了中举时间有误,地方志所载考试科目亦有

误.«崇祯吴县志»卷三十四载:“倪天民,字秀夫,治
易,武功中卫籍.”[６]«成化十三年丁酉科顺天府乡试

录»则作“诗”(见上),«成化二十三年进士登科录»亦
作“武功中卫军匠籍,国子生,治«诗经».”[４]６０４可见,
在科举的道路上,倪天民一直习“诗经”.«崇祯吴县

志»所记载之“易”,当为“诗经”之误也.
(二)任职顺序混乱

吴江进士王守,«乾隆吴江县志»卷二十七«名臣»
载其太常少卿前的履历为:“嘉靖五年成进士,授宁波

府推官,奏最.擢刑科给事中,寻转户科左给事,进吏

科都给事.”[７]则与«明世宗实录»相关记载有出入.
«明世宗实录»卷一○五:“庚申,选授行人高金、陈侃,
推官王守、胡尧时,知县董进第、曾烶俱给事中.守户

科,进第礼科,尧时、金兵科,侃刑科,烶南京刑科.”[８]

卷一三六:“(壬戌)升吏科左给事中魏良弼为都给事

中,工科右给事中王守俱为左给事中,礼科左给事中

董进第、兵科给事中高金、刑科给事中陈侃俱为右给

事中.良弼、进第礼科,儒、金户科,秀、侃兵科,守刑

科.”[８]３２０９卷一五二:“丁巳升刑科左给事中王守为都

给事中,户科右给事中高金为左给事中,吏科给事中

曾忭、户科给事中管怀理、兵科给事中潘大宾、刑科给

事中戴继俱右给事中.守、汴本科,怀理户科,太宾刑

科,继工科.”[８]３４６０卷一六六:“升吏科都给事中王守

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.”[８]３６５６因此,县志所记载

的这段履历,根据«明世宗实录»记载,升迁顺序当为:
由宁波推官擢升户科给事中,后任工科右给事中、刑
科左给事中,进刑科都给事中,后改吏科都给事中.

(三)进士之间的任职混淆

吴江进士周相,«正德姑苏志»卷六«科第表»记
载:“监察御史,广东、江西佥事,河南参议、陕西副

使.”[２]１８３查«明世宗实录»卷二百一十,载:“广东按察

司佥事周相为山东布政使司右参议”[８]４３３９,时为嘉靖

十七年三月.卷二一二载:“江西按司佥事周相为河

南布政司左参议”[８]４３６８,时为嘉靖十七年五月.两条

文献仅差两个月,如是一人,调动过于频繁,颇疑两处

文献记载的“周相”为两人.查«明清进士题名录»,明
代嘉靖朝共有两位名叫周相的进士,一位是吴江人,
一是浙江鄞县人.«嘉靖东乡县志»卷上«职制第十

四»“知县”条记载:“周相,字大卿,号莓崖.浙江宁波

府鄞县人.由进士嘉靖八年六月到任累迁本省

按察司佥事.”[９]卷下«名宦第二十一»亦载:“周相初

尹临川谪韶州府经历,复擢东乡令拾叁年复

升本省按察司佥事.”[９]１５２«明世宗实录»卷二四三载:
“(嘉靖十九年十一月癸丑)升河南布政使司左参议周

相为陕西按察司副使整饬潼关兵备.”[８]４９００«雍正陕

西通志»卷二二记载:“周相,浙江鄞县(今宁波市鄞州

区)人,潼关兵备道”[１０].因此,«正德姑苏志»所记载

的“江西佥事、河南参议、陕西副使”实为浙江鄞县人

周相之职务.«嘉靖山东通志»卷十«职官»“右参议”
条记载:“周相,吴江人,进士,广东佥事升任”[１１].吴

江进士周相所任“参议”一职,为“山东参议”也.所

以,吴江进士周相的履历应为:“监察御史、广东佥事、
山东参议.”显然,«正德姑苏志»把浙江鄞县人周相任

职与吴江进士周相的任职混淆了.
进士章律,«正德姑苏志»记载其履历有“福建布

政使”[２]１６８一职.然遍查其他各类文献,“章律”均无

“福建布政使”任职的记载.根据相关文献,章律的履

历可整理为:刑部山东司主事、江西司员外郎,保定知

府、云南右参政,丁外艰,归服阕,补广西左参政、广西

右布政使、贵州左布政使、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、南京

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掌院事.查章律之兄章格之履

历,则有“福建布政使”一职.章格的履历为:南京工

部屯田司主事、南京刑部湖广司郎中、广东按察副使,
丁忧后任云南按察副使、云南按察使、福建左布政使、
南京光禄寺卿、南京大理寺卿.章格任职福建左布政

使的时间,据«明实录»和«明代职官年表»,则为成化

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.而在成化二十年至二十二年

期间,章律则在贵州任左布政使.两人几乎在同一时

间内任不同省份的布政使,故疑«正德姑苏志»很可能

把两兄弟的任职混淆了.
(四)任职地域错误

昆山进士王侨,«正德姑苏志»卷六载其履历为

“分宁知县、工部主事、员外郎、郎中”[２]１７１.按,明代

从洪武二年之后无分宁县①.王侨为成化十一年进

士,查«嘉靖武宁县志»卷二«官政类»之成化年间之

“历官”,知“王侨,昆山人,由进士来知县事”[１２].“分
宁知县”,当为“武宁知县”之误.

吴江进士陆金,«正德姑苏志»卷六记载:“工部主

事、员外、郎中,漳州知府、福建副使.”[２]１８０«明世宗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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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»卷一六四则载:“(嘉靖十三年六月)丁未升福建漳

州府知府陆金为按察司副使,金江西.”[８]３６２６“福
建副使”,当为“江西副使”之误也.

长洲进士郑谏,«正德姑苏志»卷六载其最终职务

为“两淮盐运司运使”[８]１７８.按,郑谏民籍为应天府江

宁县,乡贯苏州府长洲县.«正德江宁县志»卷八“正
德三 年 吕 柟 榜”下 记 载:“郑 谏,信 之,任 郧 阳 知

府.”[１３]«明世宗实录»卷二三载:“(嘉靖二年二月丁

亥)升工部营缮司郎中徐金陵、湖广郧阳府知府郑谏

俱为都转运盐使司运使.金陵长芦,谏两浙.”[８]６７２

«雍正浙江通志»卷一百十九«职官九»“都转运盐使司

运使”条下所载“郑谏”当为«明世宗实录»所记载的

“郑谏”[１４].“两淮盐运司运使”,当为“两浙盐运司运

使”之误.
吴江进士黄自起,«同治苏州府志»«乾隆震泽县

志»均作“河南提学道”,«康熙吴江县志»等其他地方

志则作“湖广提学道”.«清世祖章皇帝实录»卷九十

三载:“(己酉)黄自起为湖广按察使司佥事、提调湖南

学政.”[１５]“河南提学道”,为“湖广提学道”之误也.
长洲进士邹奕凤,«同治苏州府志»卷６３作“湖广

学政”[１７]６７７,查«清圣祖实录»卷２７４,载:“编修邹奕凤

提督广西学政”[１６],时为康熙五十六年九月.据«清
代职官年表»,邹奕凤进士及第的康熙四十五年至雍

正三年(是年,湖北、湖南分设学政)之前的湖广学政

任职名单,为吴昺、蒋德昌、袁乃湔、董思凝、蒋德昌

(二次任)、李周望、缪沅、黎致远等人[１８].“湖广学

政”,当为“广西学政”之误.
(五)任职部门错误

长洲进士刘杲,«正德姑苏志»作“工部主事、刑部

员外、四川佥事、湖广副使、贵州按察使.”[２]１７１«明武

宗实录»卷一○六则记载: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刘

杲卒.杲,字世熙,苏州府长洲县人,成化乙未进士,
授南京礼部主事,转刑部员外郎,历四川、湖广按察司

佥事、副使,贵州按察使、陕西右布政使,转江西左布

政使.寻乞致仕,进右副都御史.归,卒于家.”[１９]

“工部主事”,当为“南京礼部主事”之误也.
昆山进士柴奇,«正德姑苏志»作“兵科给事中、光

禄寺少卿,应天府府丞、府尹”[２]１７８Ｇ１７９.«明武宗实录»
卷七八,柴奇由进士初授“吏科给事中”[１９]１７１４Ｇ１７１５,卷
一百六十记载“升户科右给事中”[１９]３０９６Ｇ３０９７,卷一七四

“升吏科左给事中”[１９]３３６６,卷一七七“癸酉升吏科左给

事中柴奇为南京光禄寺少卿”[１９]３４５３.因此,«正德姑

苏志»所载“兵科给事中”,实为“吏科给事中、户科右

给事中、礼科左给事中”之误也.
(六)职官错误

吴江进士陈庭学,«同治苏州府志»卷一零五记载

其曾任“甘肃盐驿道”[１７].«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»
的记载则是:“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,内用甘肃驿传

道.”[２０]按,清代甘肃的驿传和盐法事务分别由兰州

道和平庆道兼理.乾隆时期的兰州道全称为“整饬甘

肃驿传道兼辖兰州管理屯田茶马事务”,平庆道的全

称为“整饬平庆等处驿盐兵备道”[２１].“甘肃盐驿

道”,实为“甘肃驿传道”之误也.
二、部分讹误成因简析

一些讹误的产生,大致有以下几种原因:
(一)方言因素

在苏州话中,“河”(he)和“湖”(hu)字音相近,许
多情况下是不分的.苏州的地方志中,“湖南”(注:湖
南未分省前,与湖北省同为湖广省)和“河南”时有混

淆,与方言有关.如“吴之记”任职的“湖广提学使”,
就被误写为“河南提学使”.苏州的清代地方志中,任
职于“湖南”的官员常被误写成“河南”的官员,例子不

胜枚举,此不赘述.
(二)不谙习当时的制度

这里包括科举时间错误和职官名称错误.科第

时间错误的原因,主要来自于编纂者不清楚科举制度

中的“告殿”现象,即某一科的个别会试中试者由于自

身健康、父母亡故等原因可以申请告假,以待来科补

行殿试①.因此,明代同一科次的会试录和登科录之

人数,会出现不一致的地方.徐师曾告殿的原因,见
诸«吴江乾隆县志»卷三十«儒林»之记载:“嘉靖二十

六年中礼部试,念父年老、母在浅土,遂称疾不对策,
归葬其生母.旋丁父艰,终丧无越礼.三十二年对

策,选庶吉士.”[７]１１８

地方上的“道”,是中央漕运、河道、盐政衙门和各

省布政司、按察司派驻府州的分支机构,担负漕运、水
利、盐政、钱粮、刑名、驿传、清军、茶马等具体事务.
这些事务,在各道中虽有交叉重叠,但职责和行使权

力的区域都非常明确.由于地方上的编纂者不谙习

典章制度,很容易把某“道”兼管的事务误写成他“道”
兼管的事务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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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“告殿”现象的相关研究,可参见陈长文:«明代科举中的“告殿”现
象»,«图书馆杂志»,２００８年,第４期.



(三)进士同名同姓现象

明清时期,同名同姓的进士很多.他们或分布在

同一科,或分布在相近的科次中,甚至存在于同一科

次同一州府中.如鄞县周相,为嘉靖二年进士;吴江

周相,为嘉靖八年进士.在«嘉靖四十四年进士登科

录»中,有两位陈王道,均来自于苏州府.一位为昆山

籍,中二甲三十六名[５]３５３;一位吴江籍,中三甲四十三

名[５]３６３.同名同姓者,地方志编纂者如不加以区分他

们的户籍,则很容易将其履历混淆.
综上,进士资料的勘误是一项系统而又复杂的工

程,涉及年代、地理和职官等诸多领域.只有在完善

相关史料的基础上,通过互相校勘,找出讹误及其产

生的原因,才能更好地完成这项正本清源的工作,为
相关研究提供准确的资料来源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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